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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参赛选手确认书
                                       编号：Q        

              ：

本人（团体）报名参加《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为          代表队选手，参加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复赛、决赛，为保证中央电视台对本次大赛中形成的所有电视节目、拍摄素材等资料进行无障碍的使用和经营，请您阅读以下条款，在充分理解下发的实施办法及版权说明的基础上，确认如下： 

1. 签署本确认书前，本人已经完全理解并将遵守主办方制定的活动规则；

2. 自取得复赛、决赛资格之日起，本人（团体）即将本人（团体）基于参赛行为所产生的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中央电视台，该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本人（团体）参加比赛过程中 [复赛、决赛两个阶段] 于针对于大赛组织的相关活动、彩排、录制等阶段产生的有关本人的肖像照片、表演形象、参赛花絮、图片、影像素材等资料以任何形式宣传、使用的权利及可能产生的版权、表演者权等知识产权。
3. 复赛、决赛阶段制作完成的电视节目版权由中央电视台享有，中央电视台有权在不需另外付费的前提下使用该节目或节目片断的可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各频道各种传播方式的国内外电视播放,将节目重新编辑后电视播放，出版发行VCD、DVD 、CD等载体的音像制品，网络传播（视音频、文字），手机电视等新媒体使用，公共场所传播（如飞机、列车等），声音广播，剧场上映，出版发行基于电视节目的文字或文字加图片的出版物，在报纸、杂志上刊发基于电视节目的文字内容、图片，广告宣传，教材使用等，本人（团体）无权对中央电视台播出、使用电视节目的方式进行任何干涉。
4. 本人（团体）在参赛过程中提供个人档案、照片及影像素材等资料的，本人保证有权提供，并自提供之日起，中央电视台均有权在与大奖赛相关的任何场合 [包括大奖赛结束后] 以各种方式使用该资料。
5. 因个人原因退出比赛时，本人应事先得到所属参赛代表队的同意，并以书面形式阐明退出理由、通知中央电视台。
确认人（团体）签字： 
确认人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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